
附件 1

2021 年县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53 项）

序号
审批事项名

称

实施部

门

共同

实施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中介服

务结构

类型

设定中介服务的依据

中介服

务收费

标准及

依据

中介

服务

收费

承担

对 象

中介服务

及时限依

据

备注

1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公共场所

卫生检测

或者评价

报告

卫生检

测机构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条 公共场所的下列项目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一）空气、

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二）水质；（三）采光、照明；（四）

噪音；（五）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

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规范

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

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

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2
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水质卫生

检测报告

卫生检

测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

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

卫生规范。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条 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3

医疗机构放

射诊疗许可

校验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放射防护

与诊疗设

备质量控

制检测报

告

放射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

申请校验时应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

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福

建省卫生厅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应当在《放射诊疗许可证》校验到期 30 日前向

原发证部门提出校验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五）本校验周期内有效

的放射防护与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报告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4

医疗机构放

射诊疗许可

校验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放射工作

人员个人

剂量监测

放射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

申请校验时应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

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福

建省卫生厅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应当在《放射诊疗许可证》校验到期 30 日前向

原发证部门提出校验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四）放射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监测、健康检查和教育培训情况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5

医疗机构放

射诊疗许可

校验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

健康证明

职业健

康检查

机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

申请校验时应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

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福

建省卫生厅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应当在《放射诊疗许可证》校验到期 30 日前向原

发证部门提出校验申请，并提交下列材：（四）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监测、健康检查和教育培训情况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6

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放射

防护预评价

审核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

害放射防

护预评价

报告

放射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七条 第二款 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

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评价报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未提交预评

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

2．《福建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七条 建

设单位应当在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施工前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审核，并提交下列资料：··（三）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7

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放射

防护设施竣

工验收

尤溪县

卫生健

康局

无

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

果放射防

护评价报

告

放射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2．《福建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规定实

施细则》

第十条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向审核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竣工验收，并提交下列资

料：···（三）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

告：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8
计量标准器

具核准

尤溪县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无 现场审查
事业单

位

《计量法》

第六、七、八条：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

本地区的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的特殊需要，可以建立本部门使用的计量标准器

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

合格后使用。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

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

核合格后使用。

市 场 调

节价

政 府

部门

法 定 时

限：受理

后80个工

作日（专

家评审时

间 ）， 依

据 ：

JJF1033-

2016《计

量标准考

核规范》

第 6.1 条



9

承担国家法

定计量检定

机构任务授

权

尤溪县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无 现场考评
事业单

位

《计量法》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计量检

定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

定、测试任务。

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

市 场 调

节价

政 府

部门

法 定 时

限：受理

后90个工

作日（专

家评审时

间 ）， 依

据 ：

JJF1069-

2012《法

定计量检

定机构考

核规范》

第 9.5.1

条

10

县级审批的

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核

发、变更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1:1000 现

状数字化

纸质地形

图及电子

光盘

勘查设

计类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应当提供下列

材料： （四）标明选址意向用地位置的选址地点地形图；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1

县级审批的

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核

发、变更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建设项目

选址方案

及 CAD 电

子文件

勘查设

计类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应当提供下列

材料：(三)建设项目选址方案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2

建设工程规

划类许可证

核发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方案设计

文本及同

底电子文

件

勘查设

计类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七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持书面申请、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等材料向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

建性详细规划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3

建设工程规

划类许可证

核发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交通影响

评估报告

有资质

的勘查

设计单

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影响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405

号）

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2.《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全文；

3.《福建省城市技术管理规定》（2017）

第九十二条：新建重要或大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大规模的

住宅建设项目的规划应与区域交通条件相协调，并按要求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

第九十三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应在建设项目选址阶

段或出具规划条件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1）住宅、商业、服务、办公

类项目建筑面积大于 10 万平方米；2）重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类项目；3）重要交通类项目；4）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

为需要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4

建设工程规

划类许可证

核发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规划指标

测算报告

（含项目

总平数据

检核）

有资质

的测量

机构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八条规定：测绘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测绘技术规

范、程序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开展

建设工程勘测、放样和竣工测绘，并对其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权利申请人、房屋权利人或者

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委托房产测绘单位进行房产测绘：（三） 房屋权

利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要求测绘的房屋。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5

建设项目开

工前的规划

验线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建设项目

放样测绘

报告

有资质

的测量

机构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

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当向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机关申请验线。发

证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出具验线意

见。经验线合格，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方可开工建设。

第四十八条规定：测绘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测绘技术规

范、程序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开展

建设工程勘测、放样和竣工测绘，并对其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6

建设工程规

划条件核实

意见书核发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规划竣工

测绘报告

（含土地

核验）

有资质

的测量

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

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

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1 年 3 月 24

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

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实规划条件，并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竣工测绘报告、竣工图等资

料。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7

建设用地审

批（土地使

用权划拨、

出让审核，

供地审核）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土地勘测

定界报告

书及勘测

定界图

有资质

的测量

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登记，应该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

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

第一百四十条 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

的名称和住所；（二）土地界址、面积；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8

采矿权审批

（采矿权新

立登记、采

矿权延续登

记、采矿权

变更登记）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采矿权价

值评估报

告编制

取得资

质的探

矿权采

矿权评

估机构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653 号

修订)

第十条 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采矿

权申请人除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

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

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确认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19 不动产登记

尤溪县

自然资

源局

无

出具不动

产测绘成

果

有资质

的测量

机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

书； （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

动产权属证书； （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 （五）

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 （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

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和门户网站公

开申请登记所需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等信息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20

公路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

审批（或一

阶段施工图

设计审批）

尤溪县

交通运

输局

无
设计安全

评价
企业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十

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

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2.《关于印发福建省道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实施

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交建〔2017〕81 号）第七条 道路建设项目安全

性评价的工作阶段可包含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

图设计阶段、交（竣）工阶段。公路建设项目应在交工阶段进行安全

性评价。对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干线公路建设项目还应选择在初步设计

阶段或施工图阶段进行安全性评价。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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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

目交工验收

备案

尤溪县

交通运

输局

无

交工阶段

进行安全

评价

企业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十

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

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2.《关于印发福建省道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实施

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交建〔2017〕81 号）第七条 道路建设项目安全

性评价的工作阶段可包含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

图设计阶段、交（竣）工阶段。公路建设项目应在交工阶段进行安全

性评价。对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干线公路建设项目还应选择在初步设计

阶段或施工图阶段进行安全性评价。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22
社会团体成

立登记

尤溪县

民政局
无

出具验资

报告

取得资

质的会

计师事

务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第 666 号修订）

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市 场 调

查价

发 起

人
双方协商

23

民办非企业

单位成立登

记

尤溪县

民政局
无

出具验资

报告

取得资

质的会

计师事

务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

列文件：……（四）验资报告

市 场 调

节价

发 起

人
双方协商

24
非公募基金

会设立登记

尤溪县

民政局
无

出具验资

报告

取得资

质的会

计师事

务所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

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市 场 调

节价

发 起

人
双方协商

25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查

尤溪县

水利局
无

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

具备相

应技术

条件的

机构

《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款“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

告表应当由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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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核发

尤溪县

应急管

理局

无 安全评价
安全评

价机构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 号)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

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评

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

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

公布,根据送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 第九条 带有储存设施经

营危险化学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三)安金评价报

告。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27

储存烟花爆

竹的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尤溪县

应急管

理局

无

安全设施

设计、安

全预评价

设计单

位、安全

评价机

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 年修正)

第三十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

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

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2.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订)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

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

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

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搅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 36 号公布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7 号修正)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规定 1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

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市查申请,并提交下列

文件资料:

(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五)建设项日安全预评价报告及文件资料;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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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建

设项目的安

全设施设计

审查

尤溪县

应急管

理局

无

安全设施

设计、安

全预评价

设计单

位、安全

评价机

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

第三十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

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

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订）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施资质管理制

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其资质登记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登

记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 36 号公务，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7 号修正）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

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

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并提交下列

文件资料：

（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五）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文件资料

市 场 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29

城市新建民

用建 筑修

建防空地下

室审批

县人

防办
无

地质论证

报告

地质勘

查单位

《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四条：属于本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

建设单位必须持勘察单位出具的地质勘 察报告和设计单位出具的资

料，报经所在地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所在地 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单位的申请进行核查，组织专家论证，必

要时 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在批准前向社会公示

市 场 调

节
企业 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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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建民

用建 筑修

建防空地下

室审批

县人

防办
无

施工图审

查设 计

文件审查

图审单

位

《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结合民用建筑

修建的防空 地下室的防护设计审核，对防空地下室工程质量实施监督

管理。建设单位在报送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防护设计审核时，应当提供

具有施工图审查资格的单位出具的人民防空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报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不得指定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

查单位。承担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单位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

位、设计 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市场调

节
业主 市场调节

31

人防工程竣

工验 收备

案
县人

防办
无

竣工验收

报告
测量机

构

1 . 《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

第十九条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建设单位在向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备 案时，应当出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认可的文件。

2 . 《福建省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管理规定》

第十条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备案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复核防空地

下室实建面 积。当竣工面积少于应建面积时，应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

缴少建部分的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对于擅自更改或未按批准设计

文件施工而造成应建未建或少建防空地下 室，以及降低防空地下室防

护标准的行为，应按《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市场调

节
业主 市场调节

32
机动车驾驶

证核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医疗机构

体检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1.《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

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

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2.《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 年公安部令第 139 号）第

十九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

（二）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

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3
机动车驾驶

证换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医疗机构

体检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405 号)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 6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

周期均未达到 12 分的，换发 10 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书；在机动

车驾驶证的 10 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 12 分的，换发长

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 换发机动车驾驶证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对机动车驾驶进行审验。

2.《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 年公安部令第 139 号）第

五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内，向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应

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三）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

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

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4
临时行驶车

号牌核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条 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申请机

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但是，经国家机

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

动车型，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检验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

验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6年免

检 车

辆 不

需 要

机 动

车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和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5
机动车登记

证书核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条 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申请机

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但是，经国家机

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

动车型，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检验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

验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6年免

检 车

辆 不

需 要

机 动

车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和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6

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核

发（非 6年

免检车）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条 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申请机

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但是，经国家机

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

动车型，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检验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

验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7
机动车驾驶

证审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医疗机构

体检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1.《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制的规定，定期

对机动车驾驶证实施审验。

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405 号，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7 号）

修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换发机动车驾驶证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对机动车驾驶证进行审验。

3.《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 年公安部令第 139 号）第

七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证审验内容包括：（二）身体条件情况：……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8
机动车变更

登记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5 号，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第六条 已注册登记的

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二）更换发动机的；（三）更换

车身或者车架的；… 属于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之一的，

还应当同时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6年免

检 车

辆 不

需 要

机 动

车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和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39
校车标牌核

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17 号）第十四条 使用校车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

许可。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车辆符合校车安全

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办理注册登记；…

市 场 调

节价

申 请

人

双方协商 6年免

检 车

辆 不

需 要

机 动

车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和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0

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核

发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机动车

安全技术

检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条 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申请机

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但是，经国家机

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

动车型，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检验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

验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6年免

检 车

辆 不

需 要

机 动

车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和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验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环保检

验

取得资

质的安

全技术

检验机

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第一款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

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1

通过道路运

输放射性物

品审批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辐射监测

报告编制

取得资

质的辐

射检测

机构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62 号）第三十条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应当

委托有资质的辐射监测机构对其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实施监测，辐射

监测机构应当出具辐射监测报告。托运二类、三类放射性物品的，托

运人应当对其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实施监测，并编制辐射监测报告。

监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不得托运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42

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许

可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1.大型群

众性活动

安全风险

网络评估

取得资

质的安

全评估

机构

1.《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05 号）第十一条第二款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四）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安全要求。2.《福建省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57 号）第十八条 承办者应当在

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时间的 20 日前提出安全许可申请。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四）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尤溪县

公安局
无

2.临时搭

建的设

施、建

（构）筑

物符合安

全使用的

证明

取得资

质的安

全评估

机构

1.《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05 号）第十一条第二款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四）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2.《福建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57 号）第十

八条 承办者应当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时间的 20 日前提出安全许可

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七）临时搭建的设施、建（构）

筑物符合安全使用的证明

市场调

节价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3

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驾

驶证初次申

领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身体条件

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1号） 第十二条 初次申领驾驶证的，应当填写申请表，提

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身体条件证明。 第三

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二）身体条件证明是

指：乡镇或社区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包含本规定第九条指定项目的有

关身体条件证明。身体条件证明自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4

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驾

驶证有效期

满申请换证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身体条件

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1号） 第二十四条 驾驶证有效期为 6年。驾驶人驾驶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时，应当随身携带。 驾驶人应当于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申请换

证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以下材料：（一）驾驶人身份证明；（二）

驾驶证； （三）身体条件证明。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5

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驾

驶证增加准

驾机型申领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身体条件

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1号） 第十二条 初次申领驾驶证的，应当填写申请表，提

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身体条件证明。 第十

三条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应当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

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提交驾驶证和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材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身份证明是指：《居民身

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户籍地以外居住的，身份证明还包

括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明。 住址是指：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上记

载的住址。 现役军人、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等的身份证明和住

址，参照公安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二）身体条件证明是指：乡镇或

社区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包含本规定第九条指定项目的有关身体条件

证明。身体条件证明自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6

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驾

驶证恢复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身体条件

证明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1号） 第三十条 驾驶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驾驶证失

效，应当注销： （一）申请注销的； （二）身体条件或其他原因不

适合继续驾驶的；（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

（四）死亡的； （五）超过驾驶证有效期 1 年以上未换证的； （六）

年龄在 70 周岁以上的； （七）驾驶证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

被撤销的。 有前款情形之一，未收回驾驶证的，应当公告驾驶证作废。

有第一款第（五）项情形，被注销驾驶证未超过 2 年的，驾驶人参加

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可以申请恢复驾驶资格，办理期满换证。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7
渔业船员证

书考试发证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十二个月

以内的渔

业船员健

康状况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号） 第八条 申请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持有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或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书； (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对船舶长度不足 12 米或者主机总功率不足 50 千瓦渔业船舶

的职务船员，年龄资格上限可由发证机关根据申请者身体健康状况适

当放宽； (三)符合任职岗位健康条件要求； (四)具备相应的任职资

历条件(见附件 3)，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 (五)完成相应的职

务船员培训，在远洋渔业船舶上工作的驾驶和轮机人员，还应当接受

远洋渔业专项培训。 符合以上条件的，由申请者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组织考试或考核，对

考试或考核合格的，自考试成绩或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发放相应的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第九条 航海、海洋渔业、轮机管理、

机电、船舶通信等专业的院校毕业生申请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具备本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健康状况及任职资历条件的，可申请考核。经考核

合格，按以下规定分别发放相应的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第十条 曾在

军用船舶、交通运输船舶等非渔业船舶上任职的船员申请渔业船员证

书，应当参加考核。经考核合格，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换发相应的渔

业普通船员证书或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第十一条 申请海洋渔业船舶

一级驾驶人员、一级轮机人员、电机员、无线电操作员证书以及远洋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的，由省级以上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组织考试、

考核、发证；其他渔业船员证书的考试、考核、发证权限由省级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并公布，报农业部备案。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8
渔业船员证

书换发

尤溪县

农业农

村局

无

十二个月

以内的渔

业船员健

康状况

符合条

件的卫

生医疗

机构

第十三条 渔业船员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5年。证书有效期满，持证人

需要继续从事相应工作的，应当向有相应管理权限的渔政渔港监督管

理机构申请换发证书。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职

务知识技能更新情况组织考核，对考核合格的，换发相应渔业船员证

书。 渔业船员证书期满 5 年后，持证人需要从事渔业船员工作的，

应当重新申请原等级原职级证书。

由医疗

机构依

照政府

制定的

医疗服

务收费

标准执

行

申请

人
双方协商



49

林木采伐许

可证县级核

发

尤溪县

林业局
无

伐区调查

设计文件

林业调

查规划

设计资

质机构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资格认证管理办法〉

的通知》（林资发〔2012〕19 号）第二条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50

勘查、开采

矿藏和各项

建设工程占

用或者征

收、征用林

地县级审批

尤溪县

林业局
无

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

告或林地

现状调查

表

林业调

查规划

设计资

质机构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51
临时占用林

地县级审批

尤溪县

林业局
无

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

告或林地

现状调查

表

林业调

查规划

设计资

质机构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52

在林地上修

筑直接为林

业生产经营

服务的工程

设施县级审

批

尤溪县

林业局
无

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

告或林地

现状调查

表

林业调

查规划

设计资

质机构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53

在森林和野

生动物类型

县级自然保

护区修筑设

施审批

尤溪县

林业局
无

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

告或林地

现状调查

表

林业调

查规划

设计资

质机构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
市场调

节价
企业 双方协商


